
普通合伙企业的优缺点

产品名称 普通合伙企业的优缺点

公司名称 杭州北抖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A
幢1楼1034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68279988 13605817015

产品详情

一、什么是普通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是指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依照《合伙企业法》规定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的一种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具有以下特点：

1.由普通合伙人组成。所谓普通合伙人，是指在合伙企业中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依法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合伙企业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2.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依法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谓无限连带责任，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连带责任。即所有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都有责任向债权人偿还，不管自己在合伙协议
中所承担的比例如何。一个合伙人不能清偿对外债务的，其他合伙人都有清偿的责任。但是，当某一合
伙人偿还合伙企业的债务超过自己所应承担的数额时，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二是无限责任。即所有
的合伙人不仅以自己投入合伙企业的资金和合伙企业的其他资金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而且在不够清
偿时还要以合伙人自己所有的财产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合伙人可以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按照《合伙企业法》中“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的规定，对以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服务机构，可以设立为普通合伙企业。在这种特殊
的普通合伙企业中，对合伙人本人执业行为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时引起的合伙企业债务，其他合伙人以
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执业行为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引起合伙企业债务的合伙人
，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合伙人本人执业行为中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引起的合伙企业的债务和合伙
企业的其他债务，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合伙人执业行为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引起的企业
债务，以合伙企业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后，该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



二、普通合伙企业的优点有哪些？

1. 设立简单。普通合伙企业未限定合伙人上限人数；

2. 出资方式多样。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

3. 合伙人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需要评估作价的，可以由全体合伙人
协商确定，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评估；

4. 稳定性相对较强。普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额，需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有利于保
持合伙人的相对稳定；

5. 作出决议，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
决办法，避免完全由出资大小决定；

6. 管理结构简单。普通合伙人可以以较少的出资额控制合伙企业。除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公益性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担任普通合伙人，并执行合伙事务，普通合合伙人可
以由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7. 普通合伙企业的税负轻。普通合伙企业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只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等等。

三、普通合伙企业的缺点有哪些？

1.无限连带责任。无限连带责任可以说是普通合伙企业大的缺点，当合伙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
，任何一个合伙人都有义务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哪怕合伙人已经退伙了，
他仍然要对退伙前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公司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负责，所以公
司需要交纳高额的税款也是有其道理的。

2.继承困难。普通合伙企业是以合伙人为基础设立的企业，合伙人死亡后，其继承人对合伙企业中的财
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但如果继承人想成为合伙人，则需要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方可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得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否则继承人只能继承合伙企业退还的
合伙人财产份额。而公司股权则可直接继承，不需要经过他人的同意。

3.普通合伙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和所投资企业用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股本，法人合伙人不能如有
限公司股东一样，作为税后收益，免征所得税；同时，合伙企业的经营亏损，法人合伙人不能用合伙企
业的亏损抵减其营利、在所得税前扣除。

4.普通合伙企业未明确可以作为重组当事人，享受特殊重组递延纳税优惠。

5.普通合伙企业以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不能如居民企业可在不超过5年期
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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